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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HUI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37 

 
澄清公佈 

 

 
 

茲提述金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發表之有關

海外管制公佈（「該公佈」）。 
 
本公司董事會已經注意到，由於無心之失，該公佈之中文版本首頁被錯誤用上與英文

版本相同之首頁。現於下一頁附上該公佈之中文版本首頁以作更正。 
 
除上述註明者外，該公佈之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輝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金輝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少輝、吳錦華、吳其鴻及何淑蓮；及金輝

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建華、徐志賢及邱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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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HUI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37 

 

海外管制公佈 
 

JINHUI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MITED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及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及九個月報告 

 

本海外管制公佈乃金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第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之規定而發出。 

 

請參閱隨附本公司擁有約54.77%權益之附屬公司Jinhui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mited（「Jinhui Shipping」）按照奧斯陸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透過奧斯陸證券交易所發表之公佈。  

 

隨附Jinhui Shipping及其附屬公司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其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輝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金輝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少輝、吳錦華、吳其鴻及何淑蓮；及金輝

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建華、徐志賢及邱威廉。  


